附件2：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研究生“申请审核制”招生科研能力成绩评定办法
科研创新能力成绩满分为100分，根据考生提交的科研成果材料进行综合评定。具体评定标准如下：

	分值
	具备下列条件之一
	说明

	91-100分
	在B2级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1篇
	①应届硕士研究生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，若导师为第一作者，本人为第二作者的视为第一作者。

②应届硕士研究生提高一个档次评分。

③科研成果统计年限为近五年（2021年以来）。

	
	在C1级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2篇及以上
	

	
	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1项
	

	
	在A类出版社出版专著或教材1部
	

	
	获得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（排名前3）
	

	81-90分
	在C1级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1篇
	

	
	在C2级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2篇及以上
	

	
	主持省部级科研项目1项
	

	
	在B类出版社出版专著或教材1部
	

	
	获得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（排名4-10）
	

	71-80分
	在C2级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1篇
	

	
	在D1级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2篇及以上
	

	
	主持厅局级科研项目1项
	

	
	在C类出版社出版专著或教材1部
	

	
	获得厅局级科研奖励（排名前3）
	

	61-70分
	在D1级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1篇
	

	
	在D2级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2篇及以上
	

	
	在D2级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1篇及以上
	

	
	在E级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2篇及以上
	


注：科研成果必须与专业相关；论文必须是不在预警内的且正式发表或在线发表（SCI/SSCI论文，以DOI号为准）的结构完整的原创性学术研究论文（不包括会议论文、综述、数据库、传记及评论等类型论文）；著作必须是独著、教材必须是主编或副主编，且不少于10万字。成果级别按照学校最新文件执行。未尽事项由学院公开招考博士研究生招生考核组研究决定。
